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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州和硕县存量房（西丹丽都）回购项目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报告

中天运（新）[2025]咨字第 00095 号

我们接受和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对巴州和硕县存量房（西丹丽都）回购项目（以下

简称“该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

核》。和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实

施方案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

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

息存在差异。

本评价报告仅供和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本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000.00 万元的

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经审核，我们认为，巴州和硕县存量房（西丹丽都）回购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测偿债备

付率为 1.32 倍，该项目的预测收益能达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同时，我们查阅了《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硕县存量房（西丹丽都）回购项目实施方案》以及有关的基础数据，

通过测算，未发现现金流的计算公式存在明显的偏差。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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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巴州和硕县存量房（西丹丽都）回购项目。

2、项目建设地点：和硕县。

3、项目主管单位：和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及规模：对西丹丽都小区 60 套共计 4783.03 平米存量房进行回购。

（二）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计划

项目总投资 1,133.00 万元，其中：回购及附属工程费用 1,119.01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98.77%；工程其他费用 13.99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1.23%。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 1,133.00 万元。该项目资金来源：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000.00 万元，

占项目总投资 88.26%；地方财政配套 133.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 11.74%。

二、本项目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和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拟就该项目发行专项债券 1,000.00 万元，债券发行期限 30 年，依

据专项债还款要求，前 29 年只还利息不还本金，在债券期限最后一年一次性偿还本金，年利率暂

按 3.2%测算，年支付利息 32.00 万元，30 年还本付息合计 1,960.00 万元。项目还本付息计划详

见《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表》：

三、评价要素

2017 年财政部公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各地方按照本地区

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着力发展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品种。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新疆分所 JONTEN CPAS XJ

3

根据《通知》要求，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地反映为政府性

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一）资金充足性

1、项目收入

本项目收入来源为保障性住房出租收入和政府补贴收入。

（1）出租收入

①出租面积

本项目从企业回购商品房 60 套，建筑面积约 4783.03 平方米，以保障性住房形式出租，向住

房困难群体提供住房。预计运营第一年出租率 75%，即出租面积 0.36 万平方米；出租率逐年增加

5%，出租率达到 100%后保持平稳。

②出租价格

根据和硕县项目主管部门提供资料，《自治州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方案》中

明确住房租金标准：“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接受政府指导，遵循“住户收入可承受、财政保障可

持续、企业经营可持续”的原则，租金标准低于同地段、同品质的市场租赁住房租金，原则上租

金价格不高于市场租金的 80%。”，结合和硕县房屋出租市场租赁情况，计划出租价格为 10.00

元/平方米·月，本次债券存续期暂不考虑调价。

③出租收入

经测算，债券存续期内，保障性住房出租收入共计 1,621.45 万元。

（2）政府补贴收入

2024 年 12 月 25 日，国办印发了《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提出

了 7 方面 16 项具体举措，支持地方政府进一步用好专项债券。文件中提到了拓宽专项债券偿还“新

来源”。即：允许地方在专项收入和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外，依法分年安排财政补助资金，

以及调度其他项目专项收入、项目单位资金、政府性基金等收入，确保按时足额还本付息，实现

省内各市、县区域平衡，严防偿付方面出现风险。

本项目计划在项目运营期，每年安排 87.00 万元财政补助资金，用于保障专项债券足额还本

付息。运营期 29 年，财政补助收入共计 2,523.00 万元。

综上所述，经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保障性住房出租收入和政府补贴收入 4,144.45 万元。

（详见附表 1）

2、项目运营成本

（1）工资及福利费

本项目计划聘用员工 5 人，负责本项目保障性住房的出租管理服务，暂按人均 7.00 万元/年，

经测算债券存续期工资及福利费 1,01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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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燃料动力费

本项目燃料动力费主要是公共区域电费、水费，价格均按当地目前执行的价格标准测算，结

合实际日常需求，按当年出租收入的 5%计算，经测算债券存续期燃料动力费 81.07 万元。

（3）设施设备维护费

设施维修维护费主要用于固定资产的日常维护费用，按本项目当年固定资产折旧的 10%计算，

经测算债券存续期设施设备维护费 130.42 万元。

（4）其他管理费用

其他管理费用按以上三项费用之和的10%计取，经测算债券存续期其他管理费用122.65万元。

（5）折旧和摊销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平均年限法，按 20 年，净残值率按 5％计算。摊销年限按 5 年。

（6）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为每年支付债券资金利息。

（7）运营成本

运营成本主要是工资及福利费、燃料动力费、设施设备维护费、其他管理费用，测算运营成

本共 1,349.15 万元。

（8）总成本费用估算

测算债券存续期总成本共计 3,799.57 万元。（详见附表 2）

3、项目税费

项目涉及应缴纳税金为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费、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

税、房产税。

增值税税率按照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最新税率计算。

城市维护建设费费率为 5%，教育费附加费率为 3%，地方教育费附加费率为 2%；

企业所得税率 25%。

房产税：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向个人、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出租保

障性租赁住房的，按 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

通过上述计算，项目运营期内增值税及附加共计 212.13 万元，所得税共计 0.00 万元。税费

共计 212.13 万元。

4、可支付本息的项目收益

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保障性住房出租收入和政府补贴收入共计 4,144.45 万元，运营成本

费用为 1,349.15 万元，税费 212.13 万元，可用于债券还本付息的现金流收入共计 2,583.17 万元。

完全覆盖本项目拟申请发债额度 1,000.00 万元的本金和利息，偿债备付率为 1.32 倍，说明项目

还本付息保证程度较高，偿债能力较好。（详见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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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稳定性

根据巴州和硕县存量房（西丹丽都）回购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计划，本项目申请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金额为 1,000.00 万元，三十年期，还本付息支出 1,960.00 万元。根据和硕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数据，本债券对应的巴州和硕县存量房（西丹丽都）回购项目计划 2026

年运营。在债券存续期内可用于还本付息的现金流收入 2,583.17 万元，现金流收入能够完全覆盖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期末项目累计净现金结余 623.17 万元，本项目资金稳定性总

体上可以得到保证。本项目债券偿还期内的资金留存情况如下图所示：

巴州和硕县存量房（西丹丽都）回购项目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偿还期内的资金留存情况（万元）

四、总体评价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据我们对当前

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认为巴州和硕县存量房（西丹丽都）回购项目专项债券可以以相较合理的

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同时，保障性住房出租收入和政府补贴收入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的

现金流入，满足专项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专项债券的本息覆盖率可达到 1.32 倍，充分满足债

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综上所述，通过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方式满足部分巴州和硕县存量房

（西丹丽都）回购项目资金需求，应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 中国注册会计师：

新疆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新疆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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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项目收入、税金及附加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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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总成本费用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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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现金流分析测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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